
苏教科﹝2015﹞2号

[image: image1.jpg]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

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2015年度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项目主要面向省、市属普通本科高校，依托部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申报。

（二）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3年，主要支持解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有关学科发展前沿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培育一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项目应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及其研究方向，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切实结合自身优势和研究基础。项目须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及新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海洋工程装备、现代农业、沿海开发、文化产业和民生科技等重点领域申报。

（二）项目应符合《江苏省普通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项目主要依托省属高校的部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进行申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应与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项目负责人应为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具有教授或取得博士学位的副教授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

（三）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明确的研究方向，并具有创新性或应用前景，提交成果应具有可考核性。项目预期成果应能申请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发明专利、建立有关应用模型、在SCI源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能够获得国家、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四）已获得国家“973计划”、“863计划”以及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的项目，我厅不再重复立项资助。

（五）各高校应合理统筹整合相关科技资源，组织精干力量形成项目组，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鼓励与高校院所联合申报。

（六）实行限额申报方式，每个重点实验室限报1项。

三、申报程序和材料

（一）学校推荐。各高校相关要求组织申报，指导项目负责人填报《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书（2015年度）》（附件1），对项目负责人申报资格、申报书内容进行初审和初评，确定推荐申报项目，汇总填报《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我厅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二）网上申报。项目负责人登录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系统，填报项目基本信息，上传项目申报书和附件电子版（均为PDF格式）；所在高校审核后，按照申报限额集中推荐。按照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要求，请各高校科技管理部门登录江苏省教育厅行政权力网上办事大厅，集中上传项目申报书和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各高校科技管理部门须对项目申报书、项目管理系统填报内容及上传项目、行政权力网上办事大厅上传项目，逐项进行认真审查并确保一致，并于4月24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工作。逾期项目管理系统和行政权力网上办事大厅将关闭。

（三）材料报送。网上申报成功后，各高校科技管理部门于4月27日至28日集中报送纸质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书一式5份，含附件，A4纸双面打印；申报汇总表1份）。
四、其它事项
我厅将对各高校申报的纸质项目材料和网上申报项目集中进行形式审查，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材料提交专家评审，经现场答辩及会议评审、省教育厅审定和公示，确定立项项目，并对立项项目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资助。

省教育厅科技与产业处联系人：张海珠，电话：025-83335545，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邮编：210024。

附件：1．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书（2015年度）

2．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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